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没有从事客运经营

资质， 葛某便非法从事客运， 被

抓后罚款 1 万元。 近日，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

起案件。

2017 年 4 月 26 日， 在上海

火车站附近， 葛某驾驶的车辆在

下客时， 遇到交警联合执法检

查。 由于葛某无法出示本人及车

辆从事客运经营的资格证件， 交

通总队认定， 葛某实施了从事非

法客运行为， 对葛某作出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葛某不

服， 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该处罚

决定， 并责令交通总队赔偿其误

工费等经济损失 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交通总队执

法程序符合规定。 根据现场检查

笔录等证据， 葛某通过“滴滴”

平台接单搭载乘客， 葛某本人及

其驾驶的车辆均未取得车辆和驾

驶员营运资格证件， 交通总队据

此认定葛某属于非法客运行为，

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适用

法律定性准确。 对葛某行为处以

1万元罚款， 裁量适当。 据此， 一

审法院驳回了葛某的诉讼请求。

葛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

院。 葛某辩称， 没有接过“滴滴”

平台的订单， 也没有收取相关费

用， 两位乘车人为葛某父亲的朋

友， 送至上海火车站下车后， 拦

车检查， 属于执法对象错误。

上海三中院认为， 葛某驾驶

的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使用性质

是非营运， 葛某称其办理并持有

相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驾驶员证， 但两张证件已经遗失

的辩解， 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

交通总队对乘客所做的电话调查

记录， 结合乘客所出具的乘客证

明和手机截屏， 以及公安民警所

做工作情况等具体证据， 能够证

明葛某在案发当日通过“滴滴”

平台承接客运订单、 送至上海火

车站后， 乘客通过“滴滴” 平台

支付车款的事实。

据此， 上海三中院认为交通

总队在行政诉讼中所提供的现有

证据， 充分可信， 足以证明其认

定事实清楚， 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合法。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超

携手来沪打拼， 丈夫却屡屡出

轨， 妻子最终失去理智， 持刀刺向

丈夫， 导致丈夫左肾破裂。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

起故意伤害罪案。

携手打拼 难挡婚外诱惑

葛菲菲和丈夫聂聪于 2001 年

结婚。 婚后， 两人一起到上海打

拼， 做些菜贩生意。 时间久了， 葛

菲菲发现丈夫不对劲， 为此争吵不

断， 甚至动手。

夫妻两人矛盾爆发的焦点， 产

生在聂聪再一次和他人搞暧昧之

后。 这一天， 葛菲菲发现丈夫外遇

的踪迹之后悄悄地跟了上来， 最终

证实丈夫从车上下来后去找了另外

一个女人。

情绪失控 用刀刺向丈夫

第二天， 葛菲菲决心找丈夫当

面问个清楚。 据葛菲菲描述， 因为

当时丈夫下车的动作， 像极了那天

晚上他下车后急急忙忙奔向其他女

人怀抱的情景， 葛菲菲一下子感觉

身上的血液全都涌到了脑袋里， 整

个头快要炸裂。 失去控制的葛菲菲

于是从包里翻出早上卖菜用的水果

刀， 冲到丈夫身后， 一刀刺了进

去。

突然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聂

聪转身看到是妻子葛菲菲， 踉踉

跄跄地甩下妻子跑进了马路对面

的医院， 不多时， 便从医院里出

来了。

葛菲菲上前想继续跟聂聪说清

楚， 聂聪不由分说便将她摁倒在

地。 倒在地上的葛菲菲不断挣扎并

用脚踢打聂聪后背， 直到自己的鞋

子渐红， 她才意识到丈夫后背在不

停出血。 之后， 聂聪拨打了报警电

话， 后经诊断， 聂聪左肾破裂， 当

即进行了左肾切除手术。

法院认为 符合缓刑条件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葛菲菲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 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应予处罚。 经

查， 被告人葛菲菲持刀捅刺聂聪背部

后又暴力踢打聂聪背部长达数分钟之

久， 导致聂聪左肾破裂后行手术切除

构成重伤。 葛菲菲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涉案事实， 有坦白情节， 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

鉴于本案因夫妻感情不睦引发，

被害人聂聪自省对被告人葛菲菲造成

伤害在先， 有一定责任； 案发后， 聂

聪与葛菲菲仍为夫妻并共同生活， 聂

聪自愿谅解葛菲菲， 恳求宽大处理；

同时， 葛菲菲所在的社区矫正机构愿

意接纳其回社区改造， 被告人葛菲菲

也当庭表示愿意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

监督管理， 符合缓刑的考察条件。

最终， 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 性

质、 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判决葛菲菲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督促葛

菲菲在社区中遵守法律、 法规， 服

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 接受

教育， 完成公益劳动， 做一名有益

社会的公民。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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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债 自导自演身份证被“借用”
法官火眼金睛识破谎言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宋爱琴 吴文锟

身份证遗失， 居然遭遇“被负

债” “被执行”。 近日， 虹口区人

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股东资格消极

确认纠纷案件。 原告自导自演身份

证被“借用”， 事后又试图通过诉

讼否认股东身份以逃避公司债务，

最终被火眼金睛的法官识破谎言。

公司蹊跷设立

双方各执一词

自 2017 年 7 月， 张小虎陆续

收到多家法院的传票， 称他为佳乐

公司法人及唯一股东， 要求他为佳

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还款义

务。 张小虎不堪其扰， 以身份证遗

失遭他人冒名注册公司为由， 将佳

乐公司及企业注册经办人郭某起诉

至虹口法院， 要求确认自己不是佳

乐公司股东， 不承担责任。

工商登记显示， 佳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在沪设立， 为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 张小虎是公司的登记

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审理中， 张小虎诉称， 自己长

期在外地经营一家农业合作社，

2015 年间从未来沪， 主观上没有

设立公司意图， 客观上也未出资或

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企业名称核准

申请书、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公

司设立申请材料均非其本人签名。

郭某辩称自己是受张小虎委托

代办佳乐公司注册、 银行税务等开

户事宜， 张小虎曾携带身份证原件

至工商登记部门验证， 工商登记材

料也是张小虎交付给他的， 况且是

否由本人签字并不影响工商登记。

启动笔迹鉴定

案件疑点重重

庭审中， 张小虎申请笔迹鉴

定， 鉴定结论表明“张小虎” 签字

并非其本人所签。

然而， 细心的承办法官注意

到： 张小虎自称 2015 年身份证曾

有遗失， 但补办临时身份证的时间

却在两年之后， 对于自称经营农业

合作社的张小虎而言， 两年未使用

身份证似乎有悖常理； 2016 年，

郭某所在的代办公司曾多次快递发

票等材料至张小虎的租住地址， 收

件人均为张小虎， 电话号码也为其

使用的手机号， 张小虎虽全盘否认

收到过上述材料,但却未能给予合

理解释。 张小虎声称涉案手机号为

他人赠予使用， 而网页信息显示其

经营的合作社于 2010 年 11 月即公

开涉案手机号作为其业务联系方

式； 而且该手机号码是预留在工商

申请材料中的唯一联系方式， 因此

难以排除其注册公司的嫌疑。

法院深入调查

案情水落石出

为进一步查明案情， 承办法官

调取到张小虎及佳乐公司涉诉的其

他案卷材料。 他案中， 张小虎同样

表示对设立佳乐公司一事毫不知

情， 但表示 2016 年曾使用身份证

在银行办理过业务。 对此承办法官

认为佳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如果有人冒用张小虎的身份证， 不

可能使用后再返还， 合理的解释只

能是张小虎对其身份证被“冒用”

一事是知情的。 而且， 在一份经张

小虎确认真实性的电话录音中， 通话

中对方多次提及佳乐公司经营情况及

公章使用情况， 张小虎在对答中却未

作质疑， 足见其对佳乐公司的经营并

非毫不知情。

基于上述调查和取证， 法院约谈

张小虎， 严正告知其虚假诉讼的法律

后果。 张小虎意识到自身陈述前后矛

盾，无法解释，只好和盘托出实情，当

庭承认并未遗失身份证， 而是出借给

其表弟注册公司， 他也知晓此事。 后

来， 佳乐公司因经营不善欠下多笔债

务，债权人纷纷起诉催要货款，眼看诉

讼缠身， 张小虎便试图利用其未亲笔

签署任何工商登记申请材料的漏洞，

否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以逃避债务。

谎言终被戳破， 张小虎主动撤回

了诉讼请求， 他的行为也受到了法官

的训诫。

（文中公司名、 人名均为化名）

携手来沪打拼 丈夫屡屡出轨
女子情绪失控持刀伤人被判刑

从事非法客运被抓获
还辩称相关证件丢失

且将新火试新茶 你买的茶叶正宗吗？
“安吉白茶”沪上维权 一茶行因商标侵权判赔 1.45万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春风化雨吐新绿， 又到山间采

茶时。 不过， 你买的茶正宗吗？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两起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件中， 一家茶行在淘宝

店上卖“西湖龙井”、 在实体店里

卖“安吉白茶”， 均被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权利人起诉侵权。 其中， 涉

安吉白茶商标侵权案已经判决， 该

茶行被判停止侵权， 赔偿 1.45 万

元， 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第 19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 本案

的判决也提醒商家， 使用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须遵守相关规则， 消费者

在选择时则需看清产地， 以免买到

冒牌货， 坏了品茗的心情。

“安吉白茶”起诉茶行

安吉白茶， 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本案原告安吉县农业局茶

业站 ， 正是第 1511897 号和第

14982232 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注册人。 被告是位于浦东三林的茗

茶行， 2011 年开始经营。 2017 年

5 月 12 日， 原告在该店铺内购得

安吉白茶礼盒一盒。 该礼盒为纸板

质地， 内有铁盒分装茶叶五盒， 纸

板包装盒和铁盒上均印有“安吉白

茶” 和“珍稀” “特产” 字样。

原告认为， 该店长期销售带有

“安吉白茶” 标识的茶叶， 并未经

过批准， 茶叶也不是来自该产区，

导致相关公众误认混淆， 侵害了原

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 5万元。 被告茗茶行

辩称， 被告销售的茶叶上标注的是

“安吉珍稀白茶”， 并非原告的注册

商标，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涉案茶叶盒确系侵权

法院认为， 本案所涉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经合法注册， 现均处于注

册有效期内， 原告所享有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依法应受保护。 涉案商品

在礼盒外包装和分装铁盒的包装上

均印制了“安吉白茶” 标识， 以相

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进行比

对， 该标识与第 14982232 号注册

商标的文字组合相同， 仅有字体和

文字排列方向的差别 ， 故与第

14982232 号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商

标。 同时， 涉案商品上印制的“安

吉白茶” 标识与第 1511897 号注册

商标的主要部分仅有字体和文字排

列方向的差别， 亦与第 1511897 号

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商标。

被告辩称涉案商品使用的标识

为“安吉珍稀白茶”， 并非原告注

册商标。 但从涉案商品印制的标识

来看， “安吉白茶” 字样相对“珍

稀” “特产” 字样而言字体更大、

视觉效果更为显著， 且“珍稀” 的

语义主要是为了表明该商品的质

量， 同时， 被告未能证明销售涉案

商品具有合法来源， 因此法院对被

告辩称不予采纳。

由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销

售侵权商品的获利均难以确定， 法院

基于在案证据， 考虑原告商标知名

度、 被告侵权规模等因素， 酌定上述

赔偿数额， 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的 “正确姿势”

主审本案的杨法官表示本案所涉

商品并不具备使用 “安吉白茶” 标识

的正当理由： 第一， 无证据证明涉案

茶叶使用 “安吉白茶” 标识的行为经

过原告审核确认。 第二， 亦无证据证

明涉案茶叶产自安吉县域内， 被告虽

辩称自安吉的茶叶市场进货， 但无法

说明具体的进货来源 ， 也无进货凭

证。 第三， 即便涉案茶叶确实产自安

吉县域内 ， 因其所使用的 “安吉白

茶 ” 标识与原告注册的第 1511897

号、 第 14982232 号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相近似， 并非对于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中地名的正当使用。 因此， 法院认

定涉案商品属于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


